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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政風處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新棟

15樓

承辦人：助理員 陳彥璋

電話：03-3322101分機7554

傳真：03-3391597

電子信箱：10021959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政風室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9月11日

發文字號：桃政安字第110000533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376737000A_1100005337_ATTACH1.odt)

主旨：檢送「110年十月慶典期間執行機關維護工作要項」1份

（如附件）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法務部廉政署110年9月8日廉政字第11007019020號書

函及「政風機構預防危害或破壞本機關事件作業要點」辦

理。

二、110年十月慶典重點工作期程，將自110年10月9日起迄同年

月11日止(國慶日前後一日)，為維護機關整體安全，請參

考旨揭工作要項及本處110年1月19日桃政安字第

1100000358號函轉法務部廉政署「110年固安工作注意事

項」，先期規劃推動各項維護措施，機先防處危安及洩密

事件。

三、各機關政風機構執行專案安全維護工作，應訂定周全計畫

或執行細項，經簽報機關首長後，協同相關單位辦理，期

程內倘發生重大危安狀況或重大洩密事件，應簽報機關首

長及通報有關機關協處，並迅速通報上級政風機構、本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121100083656

■■■■■■政風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0/09/11 13:01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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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頁，共 2 頁

及副知法務部廉政署(非上班時間請先以通訊軟體通報，並

於上班日書面陳報)。

四、旨揭專案安全維護相關辦理成果，請於110年10月22日前函

報本處。

正本：桃園市政府所屬各政風機構

副本：本處安全維護科、本處政風查處科、本處政風預防科、本處秘書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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